
附件二

石油基金獎勵
石油開發技術研究發展

計畫申請表



石油基金獎勵石油開發技術研究發展計畫申請表
計畫名稱

計畫類別
（單選）

  □探勘技術研究   □開發技術研究   □生產及綜合技術研究

計畫期間
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至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（計　　年　　個月）

公司/機關名稱

通訊地址

計畫主持人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

計畫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

一
、
申
請
計
畫
基
本
資
料

計畫總經費 仟元 補助款 仟元(  %) 自籌款 仟元(  %)

二、適用法令：「石油管理法」、「石油基金獎勵石油開發技術研究發展計畫申請作業要點」

三、附件名稱及份數(所附文件如為影本，請加蓋公司/機關及負責人印章，並註明與正本相符)
1.計畫書：一式十五份(另含電子資料檔一份)
2.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影本：一份
3.最近一期或前一期完稅證明(或繳款書)或免稅證明影本：一份
4.非拒絕往來戶或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金融機構證明文件(查詢日期應為截止申請日前六
個月以內)：一份

5. 若係執行政府政策且經經濟部核定之計畫，應檢附核定之相關證明文件
6. 申請計畫屬政府機關、公立研究機關及公立大學院校提出者，得免檢附2、3及4文件。

四、同意書：

1.申請者同意本公司/機關提出之計畫若不屬石油開
發技術研究發展之技術研究範圍時，本局得以補
件、退件或建議申請其他政府補助計畫。

2.申請者有義務回答各階段審查單位之審查意見。

五、承諾書：

1.申請者於執行本局計畫時，二年內未曾有可歸責
於申請者之解約紀錄。

2.申請者因履行本局之補助契約，未曾經本局表示
違約而不得提出計畫申請；或曾違約而經本局表
示不得提出計畫申請之期間已屆滿。

3.申請者保證上列資料及附件均屬正確，並保證不
侵害他人之專利權、專門技術及著作權等相關智
慧財產權，否則願負一切責任。

(公司/機關及負責人印章)
註：1.送件地點：「經濟部能源局」(104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12F)

2.聯絡電話：
(一)油氣探勘開發及技術研究計畫管理辦公室。電話：(02)8772-3818；傳真：(02)8772-7202
(二)經濟部能源局石油及瓦斯組。電話：(02)2775-7738；傳真：(02)2752-6967
3.送件時請備文，若無將不予受理。
4.申請者應依申請須知，檢附相關資料，於本局公告受理申請時間內提出申請。執行政府政策
且經經濟部核定之計畫，受理申請時間不受規定之限制。申請者資格、應備申請資料或計畫



性質審查不符合者，本局得以要求補件、退件或建議申請其他政府補助計畫。申請者未依本

局要求於規定時間內補件者，本局得以退件方式辦理。



石油基金獎勵石油開發技術研究發展計畫
申請者證件審查表

申請者：○○○○○○○公司/機關

計畫名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計畫

應附之資格證件 合格 不合格 備    註
一 計畫申請表(含申請者之公司/機關及負責
人印章、聲明事項)。

二 計畫書一式十五份(另含電子資料檔一份)
。

三
申請者之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影本。

四 申請者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完稅證明(或
繳款書)或免稅證明影本。

五 非拒絕往來戶或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

金融機構證明文件(查詢日期應為截止申
請日前六個月以內)。

六 若係執行政府政策且經經濟部核定之計

畫，應檢附核定之相關證明文件

審查結果：   □  合格   □  不合格

審查：

(油氣探勘開發及技術研究計畫管理辦公室)

備註：

一、本表格除申請者及計畫名稱由申請者填寫外，其餘部分由本局填寫。
二、未註明正本者，以使用影本為原則，證件大小若大於A4，請以A4影本代替。
三、證件為影本者，請加蓋申請者及負責人印章，並註明『與正本相符』。
四、證件請依表列順序排放，並將本表置於首頁。
五、申請計畫屬政府機關、公立研究機關及公立大學院校提出者，得免檢附三、四及五文件。
六、應備證件說明：

1、完稅證明包括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、營業稅繳款書收執聯。

2、無退票紀錄之證明：銀行或票據交換所開具之查詢簡複單。

　 3、證件大小若大於A4尺寸，請予以縮小至A4之影本代替之。



石油基金獎勵石油開發技術研究發展計畫
申請者資格審查表

申請者：○○○○○○○公司/機關

計畫名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計畫

項目 審   查   內   容 審查結果 備   註
1 申請者名稱是否與公司/機關執照所載相符 □是  □否

2
研發計畫內容是否符合本局公告之石油開發技術研

究發展目標與方向
□是  □否 依據作業要點第三點

3

申請者是否為公民營事業機構，並符合下列各條件：

(一)依公司法設立。
(二)設有石油開發技術專責部門。
申請本基金之計畫，若係執行政府政策且經經濟部

核定者，申請者之資格條件得不受上述規定之限制。

□是  □否
依據作業要點第四點及

第五點

4

申請者是否聲明下列事項：

(一)申請者於執行本局計畫時，二年內未曾有可歸
責於申請者之解約紀錄。

(二)申請者因履行本局之補助契約，未曾經本局表
示違約而不得提出計畫申請；或曾違約而經本局

表示不得提出計畫申請之期間已屆滿。

□是  □否 依據作業要點第六點

5
研究計畫執行期間以一至三年為原則，全程最多以

三年為限。
□是  □否 依據作業要點第七點

6
申請者申請研究計畫，是否符合本局公告受理申請

時間。執行政府政策且經經濟部核定之計畫，受理

申請時間不受限制。

□是  □否 依據作業要點第十一點

7 申請者是否經由該單位備函向本局提出申請。 □是  □否 依據申請須知第肆項

8
申請者檢具之研究計畫申請書，內容是否符合申請

須知規定項目。
□是  □否 依據申請須知第肆項

審查結果：   □  合格   □  不合格

審查：

(油氣探勘開發及技術研究計畫管理辦公室)

註：本表格除申請者及計畫名稱由申請者填寫外，其餘部分由本局填寫。


